






六、其他要求

市县发展改革部门要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加快推进项目组织

实施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积极组织动员农村劳动力、低收

入人口和其他就业困难群体参与工程建设，优先吸纳带动返乡

农民工、农村脱贫人口、防返贫监测对象等困难群体就业增收，

并适时对组织群众务工、发放劳务报酬等情况开展核查。要落

实招标投标法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

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》有关要求，以工代赈项目应

尽量简化发包程序、依法不招标，并结合本地实际，积极改革

以工代赈项目承接方式、创新劳务组织模式，因地制宜推广

“村民自建”“村工程、乡建公司承建”等新模式，充分组织本

乡本村群众参与工程建设。要在开展工程项目建设、组织群众

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等工作基础上，依托以工代赈项目广泛实

施劳动技能培训、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模式，进一步延

伸扩大就业容量，更好发挥“赈”的作用。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2025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

计划表

2. 黑龙江省2025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

计划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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